中共连云港市委宣传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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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2016年度连云港市科普
文明示范社区创建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委宣传部，各县（区）文明办、科协，市开发区、徐圩新区、高新区、云台山景区，各有关单位：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《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（2016—2020年）》，努力把全民科学素质工作向基层推进，全面提升社区居民科学素质，市科协联合市委宣传部、市文明办，决定开展2016年度连云港市科普文明示范社区创建活动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目标任务

以科普文明示范社区创建活动为抓手，继续选树一批科普组织网络化、科普活动常态化、科普设施多样化、科普工作管理制度化、群众科学素质显著提升、科普惠及民生得到广泛认可的先进典型，通过科普文明示范社区创建活动，推动社区科普工作进一步完善，全面做到四个有：有活动计划、有具体负责人、有活动记录、有工作掠影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1、按照“连云港市科普文明示范社区标准”进行申报。
2、申报单位近3年来有下列情行之一的不能申报推荐：

（1）有违法违纪行为的。

（2）有损害群众利益行为的。

（3）有其他造成社会不良影响行为的。

三、相关要求

本次获评社区将被纳入省级科普示范社区、国家级、省级“社区益民计划”项目数据库，获得优先被推荐权。请各县（区）委宣传部、文明办、科协，各有关单位，要根据通知要求，坚持标准条件，精心选择创建单位，认真组织指导申报单位做好填表、总结材料和相关资料的整理工作，并于12月9日前将相关材料报送市科协科普部（纸质版2份和电子版）。

联系人：霍政方  电话：85801463
电子信箱：lygkxzyb@126.com
通信地址：连云港市科协科普部（连云港市海州区凌州东路9号A楼416室）

附件：1、连云港市科普文明示范社区申报表

          2、连云港市科普文明示范社区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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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连云港市科普文明示范社区申报表
	单位名称
	 
	地址
	 

	联系电话
	 
	邮编
	 

	负责人
	 
	职务
	 
	电话
	 

	联系人
	 
	职务
	 
	电话
	 

	科普工作简介：（介绍近两年开展科普工作简况。另页附不超过2000字总结报告）
 
 
 
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  

      年  月  日



	县（区）委宣传部，县（区）文明办、科协意见 
	盖 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市委宣传部，市文明办、科协意见
	 

盖 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附件2
连云港市科普文明示范社区标准
    
一、社区党政领导重视科普工作，把科普工作纳入重要的议事日程，并明确分管领导。 

二、建立健全科普工作网络。社区应成立科普工作小组，并有一名专兼职人员负责日常科普工作，社区具有科普志愿者队伍，以保证经常性科普工作的开展。

　　三、有专项科普经费。社区科协每年通过多种渠道筹措科普经费人均不得低于1.00元钱。

　　四、有必要的科普设施。社区应有不低于10米长的科普画廊或科普宣传栏，不少于500本的科普书刊。

五、科普工作初步实现制度化、社会化。要制订科普工作年度计划，并能切实贯彻执行；重大科普活动和日常科普工作能形成制度，并有完整的活动档案材料或台帐。科普工作覆盖面大，市民参加踊跃，重大活动的参与率应达到 80％以上。

六、辖区内企事业单位支持和参与科普工作，每年不少于10家参与共建活动，共建单位与社区签订共建协议书，形成社会各界共同推进科普工作的兴旺局面。

七、科普工作成效显著。辖区内市民科技意识明显增强，科学文化素质明显提高，科学文明、积极向上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逐步建立，愚昧迷信活动和反科学、伪科学得到有效遏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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